
附件 2： 

鹿特丹公约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 for Certain Trade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otterdam， 

简称《鹿特丹公约》），是鉴于公众和各国政府对危险化学品和农

药可能造成的各种危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和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共同主持下，于 1998

年 9 月 10 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一次全权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开

放供签署的国际公约，于 2004 年 2 月 24 日正式生效。公约要

求出口禁用或严格限用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国家，必须事前通知

进口国家，并取得其同意后才能出口，即事先知情同意（PIC）

程序。截止到 2014 年 7 月，《鹿特丹公约》共有 154 个缔约方。 

1．产生背景 

为保护人类健康及全球环境安全，加强国际贸易中的化学品

资料交流，提高各国化学品和农药的安全使用，促进化学品和农

药的良好管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联合国

《经修正的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资料交流的伦敦准则》和《农药

的销售与使用国际行为守则》以及《国际化学品贸易道德守则》

中的原则，在 1998 年 9 月荷兰鹿特丹召开的“拟定一项有关在国



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五届全权代表会议上，

通过了《鹿特丹公约》。 

2．目的和作用  

制定《鹿特丹公约》是为了监督和控制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

中某些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的使用,加强各缔约方之间就这些

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的特性的资料交流,促进各缔约方在此类

化学品的国际贸易中分担责任和开展技术合作，推动以无害环境

的方式加以安全使用，推动各国采取良好的化学品管理措施,防

止在国际贸易中的某些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产生有害影响，使贸易和环境政策相辅相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3. 主要内容 

《鹿特丹公约》由 30 条正文和 6 个附件组成。其核心是要

求各缔约方对某些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的进出口实行事先知

情同意（PIC）程序。公约对“化学品”、“禁用化学品”、“严格限用的

化学品”、“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等术语作了明确的定义。公约适用

范围为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化学品以及极为危险的农药制剂。公约

以附件三的形式公布了第一批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清单。其目

标是通过推动国际贸易中的某些危险化学品特性的资料交流，为

此类化学品的进出口规定一套国家决策程序并将这些决定通知

缔约方，以促进缔约方在此类化学品的国际贸易中分担责任和开

展合作，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免受此类化学品可能造成的危害，



并推动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加以使用。 

《鹿特丹公约》明确规定，进行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国际贸易各方

必需进行信息交换。进口国有权获得其它国家禁用或严格限用的

化学品的有关资料，从而决定是否同意、限制或禁止某一化学品

将来进口到本国，并将这一决定通知出口国。出口国将把进口国

的决定通知本国出口部门并做出安排，确保本国出口部门货物的

国际运输不在违反进口国决定的情况下进行。进口国的决定应适

用于所有出口国。出口方需要通报进口方及其他成员其国内禁止

或严格限制使用化学品的规定。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需要通告

其在处理严重危险化学品时面临的问题。计划出口在其领土上被

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的化学品的一方，在装运前需要通知进口方。

出口方如出于特殊需要而出口危险化学品，应保证将最新的有关

出口化学品安全的数据发送给进口方。各方均应按照公约规定，

对“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中涵盖的化学品和在其领土上被禁止或严

格限制使用的化学品加注明确的标签信息。各方开展技术援助和

其他合作，促进相关国家加强执行该公约的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 

4．履约机制 

（1）通报机制：《鹿特丹公约》强制要求成员国向公约秘书

处通报以下事项： 

---有关禁用或严格限制使用的化学品的最后管制行动的信

息； 

---对未来进口列入附件三清单中的化学品问题的反应； 



---出口国应当就出口其国内禁用或严格限制使用但不包含

在附件三清单中的化学品问题向进口国提供一份出口通告。 

（2）增加或清除附件三化学品清单的机制：目前列入附件

三的化学品共 47 种。 

PIC 是指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目的而被禁用或严格限用

的化学品,其国际贸易不得在未经进口国指定的国家主管当局同

意或在违反其决定的情况下进行。 PIC 程序是指各缔约方针对

公约附件三中所列极危险的化学品和农药的清单,是否同意进口

对公约秘书处作出回复。秘书处备案后,将回复送交所有缔约方,

以便各缔约方做出安排,避免将清单中的化学品出口到不同意进

口的国家。本国禁用或严格限用的化学品的清单(即最后管制行

动清单)及有关资料也应递交秘书处,秘书处备案后,送交所有缔

约方。当本国出口最后管制行动清单中的化学品时,须向进口国

发出出口通知,得到进口国同意或默许后,方可出口。 

执行 PIC 程序可以帮助缔约方获得更多有关运输到本国的、

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品的特性的资料。据此可做出决定是否同意这

些化学品将来使用和进口到本国。通过事先知情同意程序还可使

这一决定很快传到其它缔约方。通过 PIC 程序这种方式可以正式

地获得及传播进口国是否同意接收某一化学品的决定。PIC 程序

的目的在于提高进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中共同防止这些极危险的

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抵御能力。事先知情同

意不是禁止或严格限制这些化学品的使用。 



《鹿特丹公约》相关机构包括： 

（1） 缔约方会议 

公约缔约方会议职责包括设立执行公约所必需的附属机构；

与具有资格的国际组织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设计

并开展实现公约目标相关的行动等方面。缔约方会议定期召开会

议。《鹿特丹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8 日-5 月

10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2）秘书处 

国际上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成立一

个公约秘书处,具体实施《鹿特丹公约》。 

（3）化学品审查委员会 

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一次会议上设立了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其

成员由缔约方会议任命。缔约方会议确定了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组织和运作方式。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提出建议。 

5．中国履约 

中国是化学品生产、使用和贸易大国，一直非常重视公约的

谈判和履约工作。《鹿特丹公约》于 2005 年 6 月 20 日对中国生

效。国内农药主管部门农业部主要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口，负责

公约中农药 PIC 程序的执行，履约的具体工作由农业部农药检定

所承担。化学品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主要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

口，负责公约中工业化学品的 PIC 程序的执行，履约具体工作由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承担。 



纳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的 158 类/

种物质，在进出口前必须向环境保护部申请办理有毒化学品进口

环境管理登记证和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

方能保证进出口这些化学品不受影响。 

农业部重视通过立法确保公约中农药 PIC 程序的实施。1999

年 7 月 23 日，农业部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

例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国作为农药事先知情同意程序

国际公约成员国，承担承诺的国际义务，有关事宜由农业部农药

检定所承办。”这为农药 PIC 程序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 

根据农业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对进出口农药实施登记

证明管理的通知》：凡进出口列入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农药，进

出口单位须向农业部提出申请。对进口农药，由农业部审批，签

发“进出口农药登记证明”。对出口的农药，农业部征得进口国主

管部门同意后签发“进出口农药登记证明”。从 1999 年 7 月 1 日起，

开始对列入 PIC 名单的农药实行海关监管，海关凭农业部签发的

“进出口农药登记证明”办理进出口手续。 

2010 年 10 月 18 日，农业部启用“农药进出口登记管理放

行通知单”，同时停止签发“进出口农药登记证明”，并实现电子联

网核销功能。目前，我国农药进出口主要由四个机构协同进行管

理。农业部主管农药登记及农药进出口登记管理放行通知单的发

放；海关总署对进出口农药产品进行监管；商务部对农药进出口

企业的资质进行管理；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检疫总局监督检验列入



法检目录的农药商品，并对未列入法检目录的农药进行抽检。该

项措施的实行，有效制止了擅自生产和进出口国际上禁用或严格

限用农药的非法行为，保证了《鹿特丹公约》农药 PIC 程序在中

国的顺利实施，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规范了农药进出

口秩序，促进了农药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实行农药 PIC 程序为切入点，农业

部与国家发改委一起，制定和公布了中国逐步削减和淘汰高毒农

药的实施方案。采用政策引导、技术指导等措施积极支持农药企

业开发生产安全、高效、经济的新产品。如农业部从 2002 年起，

对列入公约的５种高毒有机磷农药，采取了停止新增登记和撤销

登记等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加速了农药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 

 

（详情请见鹿特丹公约网站：http://www.pic.int/） 


